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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军：公务员德的考核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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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军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04-24 06版：理论评论 版） 

  根据道德自律与市场他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公务员德的考核要做到“四个严防”，避免走入误区。 

  严防公务员德的考核去“利益化”。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派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

张，压制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求，并用一些表面的道德标准造就了一大批伪君子，使道德规范丧失了应有的

效用。道德规范不应也不能是使人无私，而应该是使人自律。因此，建立公务员系统德的评价体系，必须

避免道德说教，充分尊重公务员个体的基本利益诉求，通过德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培养公务员的公义精

神、服务意识。 

  严防公务员德的考核“虚拟化”。思想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载体，进行定性评价较易，而进行定量评

价则不易。对德的进行有效评价，必须找准评价指向的对象，不能就思想道德评价思想道德，必须以思想

道德的依托为对象。列宁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思想的评价都要落实到思想指导下的行动上。

因此，对公务员进行德的评价，要重点关注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行为和其他影响公务员形象的社会公德行

为，把无形的道德要求落实到日常行为、工作行为上来，明确具体的考核内容，最大程度规避虚拟化和主

观化，提高客观性和现实可操作性。 

  严防公务员德的考核“笼统化”。从一些地区试点探索的情况来看，由于未对不同职务层级的公务员

德的考核标准进行适当区分，同时德的考核标准本身也存在定性论断多、定量评价少的不足，不同岗位、

不同职务的公务员用同一把尺度不清的标尺去衡量，让考核者感到德的考核捉摸不定、难以操作，让被考

核者感到德的考核可信度不高、缺乏说服力，走上“轰轰隆隆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的歧途，达不到

“引导自律、强化自重、树立形象”效果。 

  严防公务员德的考核“形式化”。德的考核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认认真真

听取群众意见，让公务员身边的人评价公务员的长短优劣、水平高低，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真正

把群众有效参与、广泛参与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德的考核工作要把年度考核、日常考核结合起来，既要

有对公务员阶段性的评价，又要有对公务员节点性或者事件性的评价，有点有面、点面结合，不能重视年

终、忽视日常。 

  完善公务员德的考核体系，要从考核标准、考核方法、考核渠道、考核运用等四个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探索，引导公务员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发挥德的考核的积极作用。 

  公务员德的考核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考核公务员德的表现并不是纯粹为了考核而考核，根本目的是以

考核树正气，引导公务员身先士卒、垂先示范，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提升个人品质的自觉动力，自觉

抵制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始终引领时代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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